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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林嘉隆

電話：02-7736-5955

電子信箱：lololin02224@mail.moe.gov.

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7月19日

發文字號：臺教會(四)字第111007019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行政院原函及附件影本 (A09000000E_1110070199_senddoc1_Attach1.pdf)

主旨：函轉行政院修正「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五點、第十

點及第十九點附表，並自111年7月14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依據行政院111年7月14日院授主預字第1110102303A號函

(附原函及附件影本)辦理。

正本：本部各單位、部屬機關(構)、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及附設醫院

(含分院)、各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學產基金、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運動

發展基金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嘉義大學

1110009956　111/07/19



1110070199 收文日期:111/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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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行政院 函
地址：100009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1

號

傳　　真：

聯 絡 人：張家瑜　(02)33567327

電子郵件：homefish@dgbas.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7月14日

發文字號：院授主預字第1110102303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111AD12469_1_14164817894.pdf、111AD12469_2_14164817894.pdf、

111AD12469_3_14164817894.pdf、111AD12469_4_14164817894.pdf)

主旨：修正「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五點、第十點及第十九

點附表，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五點、第十點及第

十九點附表與其修正對照表各1份。

正本：總統府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

監察院秘書長、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副本：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

　　

檔　　號:
保存年限:



 

 
 

修正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第五點、第十點及第十九點附表 
 

五、出差人員搭乘分有等級之飛機、船舶及長途大眾陸運工具，按搭乘該班

次座(艙)位之配置，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部長級人員、特使，得乘坐最高等級座（艙）位。 

（二）次長級人員、大使、公使、常任代表、副常任代表、其他特任（派）

人員、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領有各該職等全額主管加給人員，得乘

坐次高等級座（艙）位。 

（三）其餘人員乘坐基礎等級（標準）座（艙）位。 

    前項第一款所列人員得指定隨行人員一人，乘坐相同等級之座（艙）

位。 

    第一項第二款所列人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乘坐最高等級座（艙）

位： 

（一）搭乘班次僅分有二等級座(艙)位。 

（二）搭乘班次未設有頭等座(艙)位且航(路)程四小時以上。 

（三）次長級人員負有外交任務代表政府出訪或參加重要國際會議。 

十、調用駐外人員在其駐在國出差執行業務，其交通費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生活費依下列規定檢據覈實報支：  

（ㄧ）出差於駐在地區（城市）範圍內者，以當日往返不住宿為原則，按

該地區（城市）生活費日支數額百分之二十限額內報支；如有必要

住宿旅館，除第八點所定情形外，按該地區（城市）生活費日支數

額百分之九十限額內報支。 

（二）出差於駐在地區（城市）範圍以外者，按該地區（城市）生活費日

支數額百分之三十限額內報支；如有必要住宿旅館，除第八點所定

情形外，於該地區（城市）生活費日支數額內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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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點附表 
(機關全銜)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第  頁共  頁 

姓 名  職 稱  職 等  

出 差 事 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起
止共計  日附單據  張 

月      

總計(NT$) 
日      

起訖地點      

工作記要      

交通費 

交通工具 
種 類 

班 次 
(出發地~抵達地) 

本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人員加填欄位 
費用 
(NT$) 

 

座(艙)位僅區分

2 等級 
未設有頭等 
座(艙)位 

航(路)程四 
小時以上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飛 機 
       

 
       

船 舶         
長途大眾

陸運工具 
        

生活費(US$)       

辦公費 

手續費      

 
保險費      
行政費  
禮品交際

及雜費  

依本要點第九點

扣除項目金額      
 

總 計       

單據號數       

備 註       

出差人 單位 

主管 

主辦人 

事人員 

主辦會 

計人員 

機關首長或 

授權代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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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第五點、第十點及第十九點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五、出差人員搭乘分有等級

之飛機、船舶及長途大

眾陸運工具，按搭乘該

班次座(艙)位之配置，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部長級人員、特使，

得乘坐最高等級座

（艙）位。 

（二）次長級人員、大使、

公使、常任代表、副

常任代表、其他特任

（派）人員、簡任第

十二職等以上領有各

該職等全額主管加給

人員，得乘坐次高等

級座（艙）位。 

（三）其餘人員乘坐基礎等

級（標準）座（艙）

位。 

        前項第一款所列人

員得指定隨行人員一

人，乘坐相同等級之座

（艙）位。 

        第一項第二款所列

人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乘坐最高等級座

（艙）位： 

（一） 搭乘班次僅分有二等

級座(艙)位。 

（二） 搭乘班次未設有頭等

座(艙)位且航(路)程

四小時以上。 

（三） 次長級人員負有外交

任務代表政府出訪或

參加重要國際會議。 

五、出差人員搭乘分有等級

之飛機、船舶及長途大

眾陸運工具，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部長級人員、特使，

得乘坐頭等座（艙）

位。 

（二）次長級人員、大使、

駐外代表、公使、其

他特任（派）人員、

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

領有各該職等全額主

管加給人員，得乘坐

商務或相當之座（艙）

位。但次長級人員負

有外交任務代表政府

出訪或參加重要國際

會議，得乘坐頭等座

（艙）位。 

（三）其餘人員乘坐經濟（標

準）座（艙）位。 

        前項第一款所列人

員得指定隨行人員一

人，乘坐相同等級之座

（艙）位。 

一、考量現行航空業者將飛

機艙等分為頭等艙、商

務艙、豪華經濟艙及經

濟艙等四等級，並按不

同機型配置不同等級之

座（艙）位。又因本國

籍航空公司取消設置頭

等艙，並將一般常用艙

等名稱改名或新增艙等

（例如長榮航空公司設

有皇璽桂冠艙、中華航

空公司設有豪華商務

艙），而遭外界質疑本點

規定乘坐艙等名稱與實

務上航空公司艙等名稱

不同，將如何對照適

用，爰修正第一項各款

規定，改按搭乘交通工

具該班次所配置之最高

等級、次高等級及基礎

等級(標準)座(艙)位區

分不同職等所得搭乘之

座(艙)位。 

二、第一項第二款配合外交

部組織改造，將「駐外

代表」職稱修正為「常

任代表」及「副常任代

表」；另為應實務需求，

但書增列該款人員搭乘

班次僅分有二等級座

(艙)位或未設有頭等座

(艙)位且航(路)程四小

時以上時，得乘坐最高

等級座（艙）位之例外

規定，並移列至第三項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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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調用駐外人員在其駐在

國出差執行業務，其交

通費依本要點規定辦

理，生活費依下列規定

檢據覈實報支： 

（一）出差於駐在地區（城

市）範圍內者，以當

日往返不住宿為原

則，按該地區（城市）

生活費日支數額百分

之二十限額內報支；

如有必要住宿旅館，

除第八點所定情形

外，按該地區（城市）

生活費日支數額百分

之九十限額內報支。 

（二）出差於駐在地區（城

市）範圍以外者，按

該地區（城市）生活

費日支數額百分之三

十限額內報支；如有

必要住宿旅館，除第

八點所定情形外，於

該地區（城市）生活

費日支數額內報支。 

十、調用駐外人員在其駐在

國出差執行業務，其差

旅費依下列規定檢據覈 

  實報支： 

（一）交通費：依本要點規

定辦理。 

（二）膳食費及零用費：出

差於駐在地區（城市）

範圍內者，按該地區

生活費日支數額百分

之二十限額內；於駐

在地區（城市）範圍

以外者，按該地區生

活費日支數額百分之

三十限額內報支。 

（三）住宿費：出差於駐在

地區（城市）範圍內

者，以當日往返不住

宿為原則。如有必要

住宿旅館者，除依第

八點規定者外，其住

宿費按該地區生活費

日支數額百分之七十

限額內報支。 

一、現行本點第一款調整至

序言規定。 

二、現行本點第二款及第三

款規定，駐外人員膳食

費及零用費在該地區

（城市）生活費日支數

額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

三十限額內報支，住宿

費則限制在百分之七十

限額內報支，考量上開

住宿費、膳食費及零用

費分項限額之報支方

式，將使得有必要住宿

之駐外人員無法在生活

費日支數額總額內彈性

運用住宿費、膳食費及

零用費，實務上確造成

駐外人員不便，基於駐

外人員出差之實際業務

需要，爰修正其生活費

得在該地區（城市）生

活費日支數額百分之九

十限額或全額內檢據覈

實報支。  

 



第十九點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機關全銜)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第  頁共  頁 

姓 名  職 稱  職 等  

出 差 事 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起
止共計  日附單據  張 

月      

總計
(NT$) 

日      

起訖地點      

工作記要      

交通費 

交通工具 
種 類 

班 次 
(出發地~抵達地) 

本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人員加填欄位 
費用 
(NT$) 

 

座(艙)位僅區分

2 等級 
未設有頭等 
座(艙)位 

航(路)程四 
小時以上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飛 機 
       

 
       

船 舶         
長途大眾

陸運工具 
        

生活費(US$)       

辦公費 

手續費      

 
保險費      
行政費  
禮品交際

及雜費  

依本要點第九點

扣除項目金額      
 

總 計       

單據號數       

備 註       

出差人 單位 

主管 

主辦人 

事人員 

主辦會 

計人員 

機關首長或 

授權代簽人 
 

         (機關全銜)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第  頁共  頁 

姓 名  職稱  職等  

出 差 事 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起
止共計  日附單據  張 

月      

總計(NT$) 
日      

起訖地點      

工作記要      

交通

費 

飛機  

 船舶      
長途大眾

陸運工具 
 

生活費(US$)       

辦公

費 

手續費      

 
保險費      

行政費  
禮品交際

及雜費 
 

依第九點扣除項

目金額 
     

 

總 計       

單據號數       

備 註       
 
出差人 單位 

主管 

主辦人 

事人員 

主辦會 

計人員 

機關首長或 

授權代簽人 
 

配合本要點第五點規定之修

正，為使後續核銷作業簡化

處理，避免認知爭議問題，爰

於本表增列搭乘交通工具班

次、座(艙)位是否僅區分 2等

級、是否未設有頭等座(艙)

位、航(路)程是否超過 4 小

時等勾選欄位。 

 


	行政院院授主預字第
	附件
	修正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第五點、第十點及第十九點附表



